
嘉義市國民中學各領域專任教師及導師每週授課節數表 

 

                                  中華民國 95年 7月 24日府教學字第 0950074557號函頒 

                                中華民國 100年 12月 27日府教學字第 1001515966號函頒 

                                 中華民國 101年 8月 20日府教學字第 1011510567號函頒 

                                 中華民國 104年 8月 21日府教學字第 1041511764號函頒 

                                 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4日府教課字第 1071518625號函頒 

 

 

附註： 

一、 依據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訂定基準」、「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

調整教師授課節數及導師費實施要點」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辦理。 

二、 教師授足學校所排每週應授課節數後，始可報支兼代課鐘點費。 

三、 派兼本府教育處之候用校長（主任）及輔導員，每週至少授課 2小時。 

領域別 

 

時數 

 

職別 

語文 

（國語文） 

語文 

（英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科學 
科技 

健康 

與 

體育 

藝術 
綜合 

活動 

專任教師 16 18 18 18 18 18 19 19 19 

導師 12 14 14 14 14 14 15 15 15 


